
马匹租赁协议

甲方：（马主）

乙方：（租马选手）

鉴于2011昭苏超级马术耐力赛的参赛需要，现乙方租用甲方马匹参赛，就乙方租用甲方马匹参赛相关事宜，甲乙三方经过充分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甲方将其挑选出的经过培训并适宜耐力赛事的马匹（1匹/2匹）租赁给乙方用于参赛。出租的马匹的马名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马匹租赁方式及租金

马匹租金按照            元/匹计算。租赁期（以下二选一）

□ 2011年6月27-28日

□ 2011年7月1日。

支付方式：现金支付。

因乙方原因造成马匹伤亡，须经过赛事兽医鉴定，根据乙方责任大小和受损程度进行赔付，甲乙双方约定，竞价马每匹最高赔付额度为30000元。

关于马具：租赁马匹自带原有鞍具，选手如不需要，请提前向乙方声明。选手自带鞍具请确定适合马匹身材大小，避免鞍伤损害赔偿。

甲方在租赁期内保证向乙方提供马匹运输送达服务，根据赛事需要在180公里赛段或80公里赛段的起终点准时送达或接收马匹，每匹马运输送达费用为60元。如果因甲方没有及时送达马匹而造成选手延误参赛的后果和损失，由甲方承担。乙方在赛道中退出比赛，乙方负责送达马匹到赛段的终点。

马匹归还：乙方可在指定赛程结束后，就需要归还马匹。原则上参赛马匹不得做其他骑乘用途，甲乙双方另有约定除外。

本协议一式2份，双方各持一份，签章生效。

甲方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2011年6月27日


